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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36%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山西兰花大宁煤

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花大宁”）收购其持有的山西亚美大宁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美大宁”）36%的股权（详见2004年10月25日的

上海证券报公司临2004-16号公告）。根据股权转让意向书约定，以2004

年10月30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评

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2004）京会兴审字第397号和《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号（2004）第250号。 

（一）亚美大宁近年的财务状况（经审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4.10.31 2003.12.31 

资产总额 913,466,260.27 555,479,153.13 

所有者权益 248,268,523.75 248,268,523.75 

（二）亚美大宁评估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目 

A B C D=C-B D/B*100%

资产总计 91346.63 91346.63 90406.42 -940.21 -1.03 

负债总计 66519.77 66519.77 66519.77 0.00 0.00 

净资产 24826.85 24826.85 23886.65 -940.21 -3.79 

依据上述审计评估结果，本公司与兰花大宁于2004年12月7日正式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

8599.194万元；自协议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由本公司向兰花大宁一次

性支付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协议尚须经公司于 2004年 12月 16日召开的 200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公司聘请了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独立财

务顾问，并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

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本次交易是在谨慎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战

略，对现有资源的合理有效的整合；本次交易使得公司原来间接对亚美

大宁的投资收益能够成为直接投资收益，简化了管理层次，提高了经营

效率，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四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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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36%股权暨关联交易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意义： 

    兰花科创：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花集团：指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兰花大宁：指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 

亚美大宁：指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指“兰花科创”以评估确认后的结果为基础，向兰花大宁收购山 

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36%股权。 

上  交  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指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绪言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受“兰花科创”董事会委托，担任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有关出售、购买资产，关联交易的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兰花科创”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04）字第 250号《山西兰花科技创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对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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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等有关资料撰写而成，旨在独立、客观、公正地评

价本次交易过程及其中的关联关系，供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声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参与本次收购之关联交易事项相

关条款的磋商和谈判,仅就发生的本次收购关联交易事实作表述,并对其相关影响发

表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不构成对“兰花科创”的任何投资

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投资风险，本独立

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也特别提醒“兰花科创”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务必请认真

阅读“兰花科创”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告及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文

件。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资料由“兰花科创”和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

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陈述、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主要假设 

（一）国家现行的政治经济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二）交易双方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三）“亚美大宁”公司无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变化，且本次交易有关协议如期

履行； 

（四）“兰花科创”的经营决策不出现重大失误，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不出现

重大调整； 

（五）无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四、本次交易之各方当事人及其关系 

（一）本次交易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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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花科创 

（1）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泽州路 181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7,1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贺贵元 

成立时间：1998年 12月 

经营范围： 

煤炭(限下属有采矿和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经营)、型煤、型焦、化工产品、建

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矿山机电设备维修、配件加工销售、生铁冶炼、铸造。计

算机网络建设及软件开发、转让。及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服务。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尿素、农用碳酸氢氨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制公

司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 公司股权变化：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山西兰花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

称为“兰花股份”），系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1998］70号文批准，由山西

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投入其下属六矿一厂主要生产经营

性净资产，折合 15,000万股，以募集方式设立。1998 年 11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发字［1998］279号、280号和 281号文批准，“兰花科创”向社会

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8,000万股（含内部职工股 800万股），并于 1998 年 12

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后，兰花科创的总股本为 23,000万股。

公司于 1998 年 12月 8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1400001006916-1。1999年 9月公司更名为“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为“兰花科创”）。经公司 1999 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兰花科创”实施了 1999年中期分配，以 1998 年底总股本 23,0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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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数，以公司可分配利润每 10股送 1股红股，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 4股，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 34,500万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0］158号文批准，“兰花科创”

2000 年 11月以 1998 年底总股本 23,00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股配售 3股的比例实

施了配股（法人股股东部分认购），共计配售 2,625万股。配股后，本公司总股本

为 37,125万股。 

2.兰花集团 

（1）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山西省晋城市泽州路 181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4,657万元 

法定代表人：贺贵元 

成立时间：1997年 9月 

经营范围： 

煤炭、型煤、型焦、化工产品（不含火工品）、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

矿山机电设备的维修、配件加工销售、冶炼、铸造。 

（2） 公司股权变化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 9月 9月, 系由晋城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泽州县国有资产管理局、高平市煤炭经营公司三方股东共同出资设

立的。“兰花集团”是“兰花科创”的第一大股东，也是“兰花大宁”的第一

大股东。 

（3） 财务简况 

兰花集团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3               2002               2001 

    资产总额  1,823,336,981.18   1,618,339,294.99   1,212,817,377.05 

    所有者权益1,060,999,428.13     984,699,860.50     813,475,456.22 

    净利润       83,581,113.84      42,549,219.52      15,089,2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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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兰花大宁： 

（1）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山西省阳城县町店镇大宁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志强 

成立时间：2000年 4月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筹建、公路煤炭运输、矿山机电销售及设备维修、土

产日杂、小百货。 

实际主要从事对“亚美大宁”的股权投资及后勤服务并进行贸易经营。 

（2）股权结构变化： 

公司前身为晋城大宁煤炭有限公司，2003年6月10日晋城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将

其持有本公司30%股权全部转让给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权益比例 

 （1）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000万元          60% 

 （2）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万元          40% 

 

“兰花大宁”最近五年之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3）财务简况(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兰花大宁”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4.10.31                     2003.12.31    

    资产总额                211,978,290.02               202,385,954.53    

    所有者权益              151,799,618.27               150,196,931.86 

    净利润                    1,602,686.41                 3,055,069.86 

（二）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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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集团”持有“兰花科创”22,725万股份,占“兰花科创”总股本的

61.21%，为“兰花科创”的第一大股东。“兰花集团”同时是“兰花大宁”的第

一大股东，拥有“兰花大宁”60%的股权即 9000万元；“兰花科创”同时是“兰

花大宁”第二大股东，拥有“兰花大宁”40%的股权即 6000万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这三家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 

“兰花科创”与“兰花大宁”(原为晋城大宁煤炭有限公司)于12月7日在山西

晋城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有的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亚美大宁）36%股权出售给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

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是“兰花科创”以亚美大宁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 收

购 “兰花大宁”所持有的“亚美大宁”的36%股权，本次交易中的股权转让与购

买行为，是“兰花科创”与其第一大股东“兰花集团”共同控股的“兰花大宁”

公司之间的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一）“亚美大宁”简况： 

1、企业名称：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2、企业简称：亚美大宁公司 

3、注册地址：山西省阳城县町店镇大宁村 

4、企业类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5、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5360万美元（实收资本 3000万美元） 

6、法定代表人：贺贵元 

7、成立时间：2000年 5月 

8、经营范围： 

勘探、开发煤炭资源，建设经营煤矿和附属设施(包括洗煤厂，运输设施及

煤炭产品的生产加工设施)，收购并改造现有煤矿，销售煤炭和煤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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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               1680               56% 

(2) 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           1080               36% 

(3) 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晋城分公司      240                8% 

（说明：本次股权转让，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附：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其主要股东是CRM能

源集团、能源资本基金和班普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市,致

力于在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开采、加工以及销售低硫的洁净煤。 

（三）“亚美大宁”财务简况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项目                              2004.10.31                             2003.12.31    
    资产总额                         913,466,260.27                        555,479,153.13    
所有者权益                        248,268,523.75                        248,268,523.75 

说明：亚美大宁主要煤矿矿井正在建设中，目前尚无盈利，但 2005年将投产。 

六、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原则 

    1、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坚持资产保值增值原则，坚持规范运作的原

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 

    3、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升竞争优势，促进合理有效利用资源的原则。 

    4、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二）协议订立及生效 

有关协议须经“兰花科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兰花大宁”董事会批准后

生效。 

（三）本次交易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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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36%股权。 

（四）本次收购的定价策略 

本次股权转让,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亚美大宁”截止

2004年10月31日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2004）京会兴

审字第397号”。然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亚美大宁”2004年10月31

日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总资产为90406.42万元，总负债为66519.77万

元，股东权益（净资产）为23886.65万元，由此计算出“兰花大宁”本次转让的

“亚美大宁”36％所有者权益价值为8599.194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

价格为8599.194万元。 

（五）收购资金来源 

此次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是公司自有资金。截至2004年9月30日“兰花科创”

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41850万元，自有资金较为充裕，支付本次股权的收购资金有

足够的保障。 

（六）支付方式 

根据双方约定，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兰花科创”将以现金方式支付给

“兰花大宁”本次交易的“亚美大宁”36％股东权益转让金8599.194万元。 

（七）其他事项 

    与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相关的税费由双方分别负担。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兰花科创”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收购“兰花大宁”持有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36%股权,将使“兰

花大宁”不再具有对“亚美大宁”的投资职能，“兰花科创”公司对“亚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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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的投资关系由原来的间接投资改为直接投资。“亚美大宁”是直接从事煤炭

生产的企业，2005年矿井将投产，煤炭行业较为景气，该公司资产质量较好。 

此次关联交易目的，在于简化“兰花科创”管理层次，改变大股东间接持有

的“亚美大宁”的现状（2005年煤矿将建成投产），消除与大股东潜在的同业竞

争，减少以后的关联交易，节约管理成本，本次交易有利于“兰花科创”好地整

合和做大做强其煤炭产业。 

（二）对“兰花科创”的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定价以“亚美大宁”经评估后的股权价值为依据，较为公允地

反映了“兰花大宁”所持有“亚美大宁”公司股权的价值。如果完成交易，“兰

花科创”对“亚美大宁”的股权投资将由间接持股变为直接持股，改善了其股权

投资结构。 

同时，2005年“亚美大宁”的煤矿矿井将建成投产，将会产生较好的效益，

能够直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使“兰花科创”企业获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一）对本次交易的评价 

    1、合法性 

（1）为了达成本次交易，“兰花科创”于12月7日与“兰花大宁”签订了有关

股权收购协议。“兰花科创”董事会于2004年10月21日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兰

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的36%股权的议案》。关联

董事贺贵元先生和郝跃洲先生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通过，独立董事就关联交

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并严格按照关

联交易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披露。 

    2、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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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使得对“亚美大宁”的投资收益能够直接成为“兰花科创”的投资

收益，提高了其经营效率，同时改变了对投资的间接控制，减少了中间环节，降

低了公司投资风险，有利于“兰花科创”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符合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基本原则。 

3、公允性 

本次“兰花科创”与“兰花大宁”的交易，对于非关联股东权益的保护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次交易方案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本次交易是在谨慎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对现有资源

的合理有效的整合； 

（3）本次交易中相关股东权益的作价，以“亚美大宁”经评估后的股权价值为

依据，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定； 

（4）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5）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本次交易的关联股东“兰花集团”将回避表

决。 

（二）“兰花大宁”的履约能力 

分析“兰花大宁”的财务状况及其股权结构，其实际控股股东和“兰花科创”

是同一控制人——“兰花集团”，并且双方已经签署有关协议，“兰花大宁”有

足够的意愿履行此次交易的责任和义务。 

（三）关于本次股权收购后“兰花科创”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股权收购将有效调整“兰花科创”的股权投资结构，会进一步增强其盈

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为更加有效利用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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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请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此项交易需经股东大会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兰花集

团”将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监管体系和监管措施还有

待完善，股票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存在一定市场风险，偏离投资价值的状况在所

难免，广大投资者必须正视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3.“亚美大宁”属于煤炭生产企业，其矿井尚在建设期，未来生产和经营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十、备查文件 

1、“兰花科创”与“兰花大宁”签定的关于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亚美大宁”）36%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 

2、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04年11月24日所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04）字第250号——《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山西兰花大宁煤

炭有限公司对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3、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11月12日所出具：“（2004）

京会兴审字第397号——《审计报告》”。 

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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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平海路1号 

    联 系 人： 丁瑞春    

    联系电话：0571——87782233，021—50367035, 

    联系传真：021－50368860 

2004 年 12 月 8 日 


